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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請勿在多塵、潮濕、骯髒或靠近磁場的地方使用本產品，以免引起裝置內部電路故障。放置
本產品時，請遠離具有高磁場或高電場的電器，例如微波爐、電冰箱等。 
請勿在雷雨天氣下使用本產品。雷雨天氣可能會導致裝置故障或電擊危險。 
嚴禁在加油站、燃料庫、化工廠、燃料或化學樣品的運輸或貯存設施等環境使用本產品，否
則可能引起爆炸或火災。 
請在溫度 0℃ ~ 45℃ 範圍內使用本產品，並在溫度 -40℃ ~ 70℃ 範圍內存放產品及其配件。 
當環境溫度過高或過低時，可能會引起產品故障。請勿將產品放置在陽光直射之處，例如汽
車儀表板或窗台處。
請勿將本產品靠近高溫或火源，例如電暖氣、微波爐、熱水器、烤箱、瓦斯爐火、蠟燭或其
他可能產生高溫之處。
請勿將大頭針等尖銳金屬物品放置在裝置聽筒或揚聲器附近，以免金屬物品附著，對您造成
傷害。 

操作環境 

1.
2.

3.
4.

5.

請保持本產品及其配件乾燥。請勿使用微波爐或吹風機等外部加熱設備對其進行乾燥處理。 
請勿將本產品及其配件放置在溫度過高或過低區域，否則可能會導致產品故障、著火
或爆炸。 
清潔和維護前，請停止使用本產品，關閉所有應用，並中斷與其他裝置的所有連線。 
請勿使用烈性化學製品、清洗劑或強力清潔劑來清潔本產品或其配件。請使用清潔、乾燥
的軟布擦拭產品或其配件。 
請勿將磁條卡 (例如金融卡、電話卡等) 長期接觸本產品，否則可能會導致磁條卡被磁
場損壞。 

維護和保養 

1.
2.
3.
4.

5.
6.
7.
8.
9.
10.

本產品配有不可拆卸的內部電池，請勿自行更換電池，以免損壞電池或產品。 
請勿將電池暴露在高溫處或發熱設備的周圍，例如日照、取暖器、微波爐等。
請勿拆解或改裝電池、插入異物或浸入液體中，以免引起電池漏液、過熱、起火或爆炸。 
如果電池漏液，請勿使皮膚或眼睛接觸到漏出的液體。若接觸到皮膚或眼睛上，請立即用
清水沖洗，並前往醫院進行醫療處理。 
請勿將電池投入火中，否則會導致電池起火和爆炸。 
請按當地規定處理電池，不可將電池作為生活垃圾處理。 
請勿讓兒童或寵物吞咬電池，以免對其造成傷害或導致電池爆炸。 
請勿摔落、擠壓或刺穿電池，避免讓電池遭受外來強大壓力，從而導致電池內部短路和過熱。 
請勿使用已經損壞的電池。 
 內含鋰電池，禁止拆解、撞擊、擠壓或投入火中，若出現嚴重鼓脹，請勿繼續使用。請勿
置於高溫環境中。 

電池安全

1.
2.

請勿將本產品及其配件作為普通的生活垃圾處理。 
請遵守當地處理本產品及其配件的法規，並支持回收行動。

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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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遵守所在國家/地區的相關規定，開車時請勿使用本產品。 
謹記安全駕駛是您的首要職責，請勿從事會分散注意力的活動。 
汽車的電子設備可能因本產品的無線電干擾而出現故障。請聯繫製造商諮詢詳細資訊。 
無線裝置可能干擾飛機的飛行系統，請遵守航空公司的相關規定，在禁止使用無線裝置
之處，請勿使用本產品。 
如果您在從事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活動時使用耳塞，應注意您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例如騎自
行車時，以及行經或路過道路、施工現場或鐵路時。您應取下耳塞或調整音量，以確保可
以聽到周圍的聲音，包括警報和警告信號。 

交通安全

1.

2.

部分人群屬於過敏體質，其皮膚對塑膠類、皮質類、纖維類等材質會有過敏反應，長期接觸
的身體部位會出現紅腫、發炎等症狀，任何使用者出現類似情況，請停止使用並諮詢醫師。 
如果沒有適當清潔，耳塞可能會造成耳朵感染的情況。請使用無塵軟布定期清潔耳塞。請
勿弄濕耳塞或使用噴霧劑、溶劑或研磨劑。如果開始出現皮膚問題，請停止使用。如果問
題持續存在，請諮詢醫師。 

健康安全

使用本產品時，建議使用音樂所需的最小音量，以免損傷聽力。長時間接觸高音量可
能會導致永久性聽力損傷。

8

09 安全資訊

在使用及操作本產品前，請閱讀並遵守下面的注意事項，以確保產品效能最佳，並避免出現
危險或非法情況。使用場景和操作環境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7.
8.

9.

請使用已通過強制認證並符合標準要求的電源變壓器進行充電。 
請勿讓本產品接觸流水或浸入水中。切勿在洗澡或參加水上運動時配戴本產品。
本產品及其配件體積偏小，請將產品及其配件放置在兒童接觸不到之處。兒童可能在無意
之中損壞本產品及其配件，或吞下小型零件導致窒息或其他危險。不使用時，應將耳塞存
放在充電盒中，並放置在遠離兒童和寵物之處。 
本產品非屬玩具，兒童應在成人監護下使用。 
不得使用已經損壞或經過改裝的耳塞及充電盒。損壞或經過改裝的電池會導致火災、爆炸
或受傷等不可預測的危險。 
請勿使產品過熱 (例如，避免陽光直射並遠離火源等)。 
請勿在明令禁止使用無線裝置的場所使用本產品，否則會干擾其他電子裝置或導致其他危險。 
本產品包含的部分元件和無線電會產生電磁場，可能會干擾心律調節器、去顫器、助聽器
或其他醫療設備，請與醫療設備保持安全距離。請諮詢醫療設備製造商，以瞭解醫療設備
的使用限制條件。若您懷疑本產品正在干擾您的心律調節器、去顫器、助聽器或其他醫療
設備，請停止使用。 
只能使用產品製造商認可且與此型號產品配套的配件。如果使用其他類型配件，可能違反
本產品的保固條款以及本產品所處國家/地區的相關規定，並可能導致安全事故。

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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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

1.
2.

將耳塞放入充電盒，耳塞會自動進入充電狀態；
使用產品隨附的 USB Type-C 充電線對充電盒進行充電。充電時，三顆白色指示燈會依
序閃爍；三顆白色指示燈全部亮起時，表示已充飽電。

附註：
將耳塞放入充電盒後，對應指示燈會閃爍，若指示燈未閃爍，表示耳塞並未放置到位，導致
無法為耳塞充電，請調整耳塞的擺放位置或重新放入耳塞。其中，左側指示燈對應左耳塞，右
側指示燈對應右耳塞。

1.
2.

查看耳塞電量：耳塞連線裝置後，可在 App 中查看耳塞電量。
查看充電盒電量：打開盒蓋，充電盒白色指示燈亮起表示電量充足。左側指示燈閃爍表示
電量偏低，需立即充電。

04 查看電量

產品型號：耳塞 A1943；充電盒 A1945
電池容量：耳塞 10mAh；充電盒 280mAh 1.06Wh
輸入：耳塞 5V       0.01A；充電盒 5V       0.2A
充電盒輸出：5V       0.02A
裝置要求：Android 5.0 或 iOS 10.0 及以上版本 
無線連接：Bluetooth 5.0 BLE 版
工作環境溫度：0℃ ~ 45℃

06 基本參數

請務必選擇一副尺寸適宜的矽膠耳套，並在每次配戴時輕微調整耳塞角度，確保與耳朵緊密
貼合，才能獲得最佳的抗噪效果。

05 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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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使用

3

安裝 App
使用手機掃描右側的 QR 碼，下載並安裝最新版 App。

使用耳塞
1.
2.
3.
4.

開啟手機上的 App，進行註冊或登入帳號；
打開充電盒蓋，拿出耳塞；
在 App「我的」->「我的裝置」中選取「新增裝置」，新增 Amazfit ZenBuds；
可以在 App 中控制音樂播放或體驗更多功能。

出現升級提示時，請立即將 App 升級至最新版本，以獲得
更好的使用體驗。
系統要求為 Android 5.0 或 iOS 10.0 及以上版本。

附註：
1.

2.

裝置連線及使用耳塞時，請保持藍牙開啟的狀態。
使用 Amazfit ZenBuds 之前，建議先將其充飽電。

附註：
1.
2.

01 包裝清單

1

說明書四對矽膠耳套
 (M 號矽膠耳套出廠時已安裝至耳塞)

左右耳塞 USB Type-C 充電線充電盒

S

M L

SS

耳塞

充電盒

02 瞭解產品

2

指示燈 USB Type-C 充電孔 旋轉開啟

磁鐵

矽膠耳套

充電孔

○

○

○

○

7

部件名稱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耳塞

充電盒

電池

充電線

○

○

○

○○

○

○

○

○

○

○

○

○

○

○

○

○

○

○

○

08 產品中有害物質的名稱及含量

鉛
（Pb）

鎘
（Cd）

多溴聯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汞
（Hg）

六價鉻
（Cr＋6）

備考 1.

備考 2.
備考 3. 

〝超出 0.1 wt %〞及〝超出 0.01 wt %〞係指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超出百
分比含量基準值。
〝○〞係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未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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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特別說明 

1.

2.

3.
4.
5.

本說明書依據現有資訊製作，秉持不斷完善，永續發展的原則，公司保留產品規格和功能
變更及對本說明書中描述的任何內容進行修改和改進的權利。 
本說明書中的內容按產品製造時的狀況提供，除非適用的法律另有規定，否則不對文件的
準確性、可靠性和內容作任何類型的明示或默示的保證。因此任何以本說明書的資料、圖
片或文字描述為依據的索賠要求將不予接受。 
本產品非醫療設備，所提供的資料及資訊僅供參考。 
如果您擅自拆卸本產品的外殼，產品將喪失保固資格。
說明書中的圖片用於指導使用者操作，僅供參考，具體請以實物為準。 

11 保固及退貨規定

Amazfit 有限保固涵蓋 Amazfit 產品在原始購買日期開始的生產缺陷。保固期為 12 個月或其

他期限，須符合消費者所在國家/地區的消費者法律的規定。我們的保固是對適用的消費者法

律規定之權利的補充。

公司網站：en.amazf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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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NCC警語：(僅適用於台灣市場)

「依據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第十二條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
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 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第
十四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 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
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 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
通信。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 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請適當處理廢舊電池，遵守本地
規章。請勿將其焚化。

廢電池請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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